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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６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福州五一北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福州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８

人（董事吴斌先生因事请假），公司

３

名监事列席，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徐宗明先生主持，经全体到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通过了以下

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

行向公司提供

１．１

亿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定之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止，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７．４％

，结息日为每年

８

月

１８

日，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补充营运资金。

上述公司股东通过银行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将构成关联交易，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鉴于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根据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情况，委托人福建

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前，先将上述委托贷款资金发放给公

司，若公司股东会未能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将归还合同项下全部借款，不支付借款利息，委

托贷款合同终止执行；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按合同约定时间计息。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徐宗明先生、黄金镖先生、林孝帮先生、

陈 荣先生、张小强先生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在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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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福州市五一北

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１６

层总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际到会监事

３

人（监

事谢钦铭先生、钱东伟先生因事请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刘凯风先生主持，经全体到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

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

行向公司提供

１．１

亿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定之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止，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７．４％

，结息日为每年

８

月

１８

日，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补充营运资金。

上述公司股东通过银行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将构成关联交易，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在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福建

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

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实际控制人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向公司提供

１．１

亿元的委托贷款， 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定之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止，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７．４％

，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补充营运资金。

●

关联董事回避：关联董事徐宗明先生、黄金镖先生、林孝帮先生、陈荣先生、张小强先生

回避表决，由公司

４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

尚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减轻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融资成本，公司董事会同意

公司实际控制人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轻纺控股”）通过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向公司提供

１．１

亿元的委托贷款， 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定之日

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止，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７．４％

，结息日为每年

８

月

１８

日，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

于公司补充营运资金。

２

、关联方关系

目前轻纺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２７

，

２８５

，

０００

股，其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６２％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

３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七届六届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徐宗明先生、黄金镖先生、林孝帮先生、陈荣先生、张小强先生回

避表决，由

４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会前，董事会就此项议案充分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该

事项事前已获得独立董事认可。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规定，此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

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住 所：福州市省府路

１

号金皇大厦

法人代表：吴冰文

注册资本：

８６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授权的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经营、咨询、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轻纺控股总资产

９７．８

亿元，净资产

３７．６７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５５．９５

亿元，实现净利润

－３．４５

亿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三、《委托贷款合同》主要条款

１

、贷款用途

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借款人只能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２

、贷款币种、金额和期限

（

１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币种、金额（大写）为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

２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止。

３

、贷款利率

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７．４０％

，按年结息，结息日为每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４

、提款

本合同生效后，一次性提款，提款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其他约定：（

１

）根据借款人公司治理要求，该笔委托贷款需经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鉴

于借款人资金周转困难，委托人同意：借款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如借款

人股东会审议未通过，借款人需立即归还该合同项下全部借款，可以不支付借款利息，本合同

终止执行。如借款人股东会审议通过，借款人必须按本合同第四章约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计

息。

（

２

）借款人第一年利息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按借款总额

３‰

支付，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８

日按借款

总额的

７．１％

并根据实际借款天数支付剩余利息，以后年度利息均按

７．４％

计算。

５

、还款

借款人应按本合同约定币种按期偿还贷款本金并支付利息，一次还本，借款人应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偿还全部贷款本金。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股东福建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向公

司提供

１．１

亿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定之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止，委托贷

款年利率为

７．４％

（比

５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６．５５％

上浮

１２．９８％

），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置换

银行借款，本次委托贷款在合同签订后一次性提款。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低于公司目

前流动资金借款实际利率 （公司目前长期借款利率基本上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１５－３０％

），

此项交易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合理。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可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减轻

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融资成本，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陈建煌先生、刘燕娜女士、冯玲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

银行委托贷款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减轻公

司资金压力，降低融资成本，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

３

、鉴于本次公司股东向

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事项属重大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非

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七、特别说明

鉴于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根据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情况，轻纺控股同

意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前，先将上述委托贷款资金发放给公司，若公司股东会未能审议通过

该议案，公司需归还合同项下全部借款，不支付借款利息，委托贷款合同终止执行；若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按合同约定时间计息。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七届四次监事会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４

、委托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七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２

、会议地点：福州五一北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总部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现场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资料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前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办法：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他人代理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

证。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五、其他

１

、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 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６７７７３

传 真：

０５９１－８７１１０９７３

联 系 人：潘其星、林红青 邮 编：

３５０００５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参加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权限为： 。

股东帐号：

持 股 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授权表决意见（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按自己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金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５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刊登了两次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扬州会议中心酒店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８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７５

，

７７４

，

６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４０％

。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３

，

３９１

，

８７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１．９９％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８２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２

，

３８２

，

７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４１％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奕丰先生主持，公司

７

名董事、

５

名监事及

２

名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北京

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方海燕律师、姚继伟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了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５

，

４３４

，

０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５％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

；弃权

１８９

，

５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５％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５

，

４３４

，

０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５％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

；弃权

１８９

，

５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５％

。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５

，

４３４

，

０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５％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

；弃权

１８９

，

５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５％

。

（四）审议通过《关于可以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７８３

，

８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９％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３５３

，

３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８％

。

（五）逐项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５．１

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２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３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４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５

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６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７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８

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９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１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１１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５．１２

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４

，

７２５

，

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６％

；反

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４１１

，

４４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

（六）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２１２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３％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９２４

，

２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４％

。

（七）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２１２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３％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９２４

，

２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４％

。

（八）审议通过《关于与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

业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２１２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３％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９２４

，

２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４％

。

（九）审议通过《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

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２１２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３％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９２４

，

２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４％

。

（十）审议通过《关于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

限公司签署

＜

盈利补偿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２１２

，

９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６３％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９２４

，

２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４％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

收购公司股份义务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２５７

，

８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７２％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８７９

，

３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４％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

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２５７

，

８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７２％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８７９

，

３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４％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规定的

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２５７

，

８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７２％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８７９

，

３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４％

。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总计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

，

２８６

，

２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７９％

；反对

１５１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３％

；弃权

８５０

，

９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８％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方海燕律师、姚继伟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在本公告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四、备查文件

１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６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０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ＰＶＤＣ

保鲜膜树脂研发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经公司科研人员努力，近期自主开发出

ＰＶＤＣ

保鲜膜树脂。 经下游企业加

工试验，以该树脂为原料吹塑制成的具有自粘性的薄膜，达到国家标准《聚偏

二氯乙烯（

ＰＶＤＣ

）自粘性食品包装膜》（标准号：

ＧＢ／Ｔ ２４３３４－２００９

）要求。

聚偏二氯乙烯（

ＰＶＤＣ

）自粘性食品包装膜化学性能稳定，具有优良的阻隔

水汽、氧气、气味和香味的性能，耐热温度可达

１４０℃

，耐冷温度可达

－６０℃

，主

要用于水果和生鲜食品的保鲜包装， 尤其适合熟食的保鲜冷藏和微波炉直接

加热覆盖。

ＰＶＤＣ

是目前公认的在阻隔性方面综合性能最好的塑料包装材料。 利用

ＰＶＤＣ

的阻气性，能够延缓食品氧化变质现象发生，延长产品货架期，同时能够

避免内装物的香味散失和防止外部不良气味的侵入；利用其阻湿性，能够防止

产品发生失水变干、口感变差的现象，不会因产品吸水而损伤包装原型，防止

定量制品发生自然损耗（失重），防止高湿环境引起产品变质。

公司现建有年产

２．８

万吨

ＰＶＤＣ

生产装置，主要产品为

ＰＶＤＣ

肠衣膜树脂。开

发出的

ＰＶＤＣ

保鲜膜树脂目前可填补国内空白。

特别提示：

目前，本事项尚不会对公司的盈利构成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公司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２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江苏弘业期货有限公司变更部分

国有股权持有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 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

“苏豪控股”）收到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同意变更江苏弘业期货有限公司部分国

有股权持有人的批复》（苏国资复［

２０１２

］

７８

号）。江苏省国资委同意江苏弘业国

际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弘业投资”）将其持有的江苏弘业期货有限

公司

２１．７５％

的股权变更到苏豪控股名下，因苏豪控股为国有独资公司，弘业投

资为其全资子公司，该股权变更符合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

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

２００５

］

２３９

号）的相关规定。

江苏弘业期货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有

２１．７５％

股权的参股公司， 其此次部

分国有股权持有人变更对我公司所持股权不产生影响。 弘业期货此次股权持

有人变更前后的股东结构如下表：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７５％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７５％

江苏弘业国际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１．７５％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０９％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34%

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

２１．１１％

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

２１．１１％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其他股东

４．０５％

其他股东

４．０５％

合计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弘业期货该次国有股权持有人变更还需提交中国证监会核准。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和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协鑫”）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徐州签署了编号为

ＸＸＧＣＬ－ＳＢ－

２０１１－０１００

《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切片项目工程多晶铸锭炉采购合同》（以下

简称“采购合同”），采购合同约定公司向江苏协鑫提供金额为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含税，下同）的太

阳能多晶硅铸锭炉。 上述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目前， 公司已向江苏协鑫交付了上述采购合同约定的合计金额为

２１

，

４７８．００

万

元的太阳能多晶硅铸锭炉，尚余

２７

，

５２２．００

万元没有交付。 鉴于当前光伏产业的发展现状，

经双方友好协商，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与江苏协鑫就上述采购合同未执行部分签署了相

关谅解备忘录，主要如下：

１

、同意将上述尚未交货的多晶硅铸锭炉交货时间向后推迟，双方均不因此产生任何违

约责任。

２

、 同意该采购合同中江苏协鑫已支付给公司的该批次铸锭炉预付款计

５

，

５０４．４０

万元

（大写：伍仟伍佰零肆万肆仟元整）冲抵江苏协鑫的部分未付验收款。

３

、如光伏行业外围形势好转或乙方有新的技术，江苏协鑫将于第一时间就该批次多晶

硅铸锭炉的交货时间及其他合同条件与公司协商，重新签订合同。

４

、本备忘录未涉及的部分，仍按照 “

ＸＸＧＣＬ－ＳＢ－２０１１－０１００

采购合同”的有关规定履

行。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本公司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并公告的日常经营

重大合同合计金额为

１１８

，

８６０．００

万元， 除上述谅解备忘录涉及的未交付

２７

，

５２２．００

万元，其

余

９１

，

３３８．００

万元均已交付， 已交付产品中累计收款

７５

，

４８７．２０

万元， 累计收款比例为

８２．６５％

。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４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２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浙江永嘉瓯北镇报喜鸟工业区报喜鸟行政办公大楼以现场方式召

开，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６

人，所持公司股份共

２７２

，

８３０

，

９５６．００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４５．９５％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信忠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按照

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２７２

，

８３０

，

９５６．００

股， 其中同意票

２７２

，

８３０

，

９５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５

证券简称：美都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长兴县

２０１２－３１

号地块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７

届

１１

次董事

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竞买长兴县

２０１２－３１

号地块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１３

，

９３０

万元的价格竞得长兴县

２０１２－

３１

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长兴县雉城镇原公路段地块。 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用

地，出让年限为商业用地四十年，住宅用地七十年。 该地块总用地面积

２４

，

３５４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０－２．０

，总建筑面积约

６

万平方米，建筑密度

≤３０％

，绿地率

３０％

。 该地块成交楼面单价约为每平方米

２８６１

元，总价为

１３

，

９３０

万元。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与长兴县国土资源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并同意在长兴县设立全资新公司，负责上述地块的开发建设。

该地块的竞得，将为公司带来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从而扩大自身经营规

模，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但本年度内不

会产生收益。

特此公告。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０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宜后续进展的公告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与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紫江 （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相互担保协议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上海

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内容，公司与上海紫江（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集团”）约定相互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５

亿元额度，该担保的后

续进展如下：

１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紫江集团向上海银行卢湾支行申

请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利率为一

年期基准利率上浮

５％

。 该项担保为原担保到期后的续保。

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紫江集团向上海银行卢湾支行申

请

２９５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利率为一

年期基准利率上浮

５％

。 该项担保为原担保到期后的续保。

３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为紫江集团向中国农业银行闵行支行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利率为一年

期基准利率。 该项担保为原担保到期后的续保。

截止目前，公司为紫江集团提供担保

４５２８０

万元，占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净资产的

１２．０６％

；紫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２４１６０．６６

万元，为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１０

亿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２６

股票简称：升华拜克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即本公司拟出资

１０５６６

万元

向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圣雪大成”）增资。 增资完成后，圣雪大成的

注册资本为

４７００

万元，本公司将持有圣雪大成

３９．４５％

的股权。 本次增资尚需经圣雪大成控

股股东中核金原铀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具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的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１

号公告）

８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收到圣雪大成关于增资价款指定帐户的函，告知上述增资已经圣雪大

成控股股东中核金原铀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上述增资完成后，圣雪大成

的注册资本为

４７００

万元，本公司将持有圣雪大成

３９．４５％

的股权。

特此公告。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资价款指定帐户的函

２

、关于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批复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１２０

号），核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６１

，

７５６

，

２３８

股新股。

二、要求公司严格按照报送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核准文件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如发生重大事项，要求公司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核准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

发行人及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１

、发行人：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东升 王 干

联系电话：

０３９８－５８８７７３５

传真号码：

０３９８－５８９７００７

电子邮箱：

ｄｓｈ＠ｈｎｄｙｎｙ．ｃｏｍ

２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 琪 吕德富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１２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２４２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１５

电子邮箱：

ｚｂｓｃ＠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